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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实际案例，以东南亚最大光伏项目——越南

油汀光伏项目为例，从合同谈判阶段的开工条件设置，到项目执

行阶段的开工条件确认分析了海外项目的开工条件，提出了在工

期紧张情况下开工条件不能达成但确需开工情况下的风险规避措

施，为类似项目的开工条件设置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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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越南政府为鼓励新能源项目建设，颁发了光伏项目上网

电价政策，若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并网，适用电价

为 9.35 美分/kWh。越南油汀光伏项目 EPC 合同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签订，合同工期从开工日起算 335 天。在合同签订

时，业主尚未完成购电协议（PPA）签订，未完成信用证开具；

此外，在合同约定的部分开工条件尚未达成的情况下，业主仍

希望开始计算开工日期，以保证该项目可在政策规定时间内完

成，获得预期收益。

（一）合同约定

合同中关于开开工日达成的前提条件约定为：

（1）业主收到履约保函；（2）业主获得施工许可；（3）

承包商收到预付款；（4）业主移交进场权；（5）担保协议签

订并登记完成；（6）股东出具母公司担保。

二、案例说明

（一）合同谈判阶段开工风险控制

基于业主在合同签订日未完成 PPA 签订、信用证尚未开

出，项目尚存在不 确定性。经过合同谈判，双方约定了如下退

出机制：

PPA 未签订：（1）PPA 需在开工后 45 天内签订，如届时

未签订，我方有权暂停；（2）双方应商议解决方式；（3）如

在该日之后 20 天内（即开工后 65 天内）仍未签订PPA，我方

有权终止合同。

信用证未开具：（1）设置EPC合同完全生效的前提条件之

一为：业主应提供承包商认可的银行出具的其承诺开具信用证

的函；（2）在 EPC 合同中约定信用证需在开工后的 45 天内开

出；（3）如在开工后 45 天内未开出，我方有权暂停；（4）

如在开工后 65 天内仍未开出，我方有权终止合同。

（二）合同执行过程中开工日确定

根据合同规定，开工日期起算应为EPC合同所约定的条件全

部达成之日，截至 2018 年 7 月 17 日，已达成的条件为：

（1）2018 年 6 月 16 日：股东出具母公司担保；

（2）2018 年 6 月 29 日：业主收到履约保函；

（3）2018 年 7 月 17 日：承包商收到预付款；

（4）2018 年 7 月 17 日：担保协议签订并登记完成。

未达成的条件为：

1.业主尚未获得 施工许可；

2.业主尚未移交全部场地。

但业主仍要求将 2018 年 7 月 17 日作为开工条件，理

由如下：取得施工许可的前置条件为：承包商完成项目初步设

计、初步设计获得有资质的第三方咨询机构批复、初步设计获

得越南工贸部审批。而承包商未在约定时间内提交和完成初步

设计文件，从而影响施工许可取得。因征地赔偿尚未完成，业主

无法在 2018 年 7 月 17 日移交全部土地。但业主认为根据承

包商的施工计划，即使完全交地，承包商也不能立即使用全部

土地，因此希望承包商提供实际用地计划，双方按照约定的计

划进行土地移交。

实际上，施工许可的延误承包商确有责任，而承包商主要考

虑没有施工许可，当地政府、村民等可能以此为由进行阻工。

同时，我方评估了用地需求，提出了我方可接受的土地移交方

案。

经双方谈判，签订开工日期确认函：

虽然合同约定开工条件尚未完全达成，双方同意 2018 年 

7 月 17 日为正式开工日，但基于如下条件，如下述条件无法

保证，承包商有权按日索赔工期：

（1）业主应保证现场作业不因未获得施工许可而影响；

（2）业主应按照承包商提出的计划完成土地移交。

最终，现场工作未受缺乏施工许可的影响，同时业主按计划

移交土地。

三、案例分析和总结

在合同谈判阶段，经常因为外界条件限制，无法将对我方

有利的条件全部 设置为开工条件；同时在确定开工日期时，也可

能因为业主未完成部分开工条件，但业主仍希望提前确定开工日

期。此情况下，需结合合同和项目实际情况，对开工条件进行适当

调整，从而使双方能达成一致，但又不实质上损害承包商权利或

增加承包商风险。本案例下的处理方法简要归纳如下：

（1）业主无法在开工日开具信用证：要求承包商接受的银行

出具开具信用证承 诺函；要求业主在开工后指定时间内开具信

用证；如无法按时开出可以暂 停以及进一步终止合同；

（2） 业主无法在开工日完成 PPA 签订：要求业主在开工后

指定时间内完成 PPA签订；如无法按时完成可以暂停以及进一步

终止合同。因为 PPA  关系项目可行与否，在完成 PPA 签订前，

控制投入进度和上限，避免项目无法落地带来额外损失。

（3）业主无法在开工日完成政府许可办理：这一条应尽可能

避免让步，因为违反当地法律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估。考虑新能

源项目工期短而许可办理费 时较多，如发生如本案例情况，也应

确保业主获得临时的许可和业主保证不因缺少许可而影响施工的

声明。

（4）业主无法在开工日完成所有的土地移交：要求业主根据

承包商可接受的计划进行土地移交，用地计划应全面考虑项目建

设情况。最后，应格外注意在修改开工条件时需全局考虑条件变

化可能对项目产生的影响。

在本案例中，项目团队在后续执行中发现，我方提供给业

主的交地计划 实质上对项目施工存在影响。因为油汀项目所在

地是一处水库，在每年 10 月～次年 2 月水库蓄水，施工区域

将逐渐被淹没。而处于淹没状态的地块，无法施工或 需要使用

水上施工措施，影响施工进度、增加施工成本。而在最初考虑

土地移交 计划时，我方忽略了这一因素，对整体施工进度有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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